
第２２卷　第４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

批驳日本 “尖阁诸岛宣传资料”

论据的错误性

金永明１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日本政府宣扬的“尖阁诸岛宣传资料”论据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无

法接受的，必须予以批驳。本文重点批驳了日本针对“尖阁诸岛宣传资料”蕴涵的所谓六

个论据的非法性和错误性，提出了应依据历史事实与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岛列岛问题争议

的方法，包括国际、双边和国内层面的措施，以重申和界定“二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遵循

国际法制度安排。本文认为，为坚定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国应积极主动地利

用媒体资源，深刻批驳日本的“基本立场”及其论据的错误性，宣传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

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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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对外积极宣传日本针对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列岛，日本称尖阁诸岛）

的立场，日本外务省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其网站上
公布了名为“尖阁诸岛宣传资料”（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ｌｙｅｒ）的文件，试图向国际社会阐述日本
针对钓鱼岛列岛问题的立场及论据，以寻求国

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为此，有必要对其内

容及论据进行批驳，阐述中国针对钓鱼岛列岛

问题的立场及态度，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日本“尖阁诸岛宣传资料”

内容及论据

　　日本“尖阁诸岛宣传资料”的内容包含两个

部分，共两页。在第一部分指出，尖阁诸岛不应

以力量改变，应依据法律支配，追求和平之海；

尖阁诸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均明确为日本的固

有领土；日本为保全领土将坚决而冷静地应对；

力求通过遵守国际法确保区域的和平与安定。

这些内容可谓是日本针对尖阁诸岛“基本立场”

的“总论、总方针和总原则”。在第二部分提出

了五个问题，并依次作出自我解释，可谓是“尖

阁诸岛宣传资料”的“分论”。其内容及论据

如下：

第一，所谓日本拥有尖阁诸岛领有权的根

据。“尖阁诸岛宣传资料”指出，日本政府于

１８９５年１月，在慎重地考虑了没有他国支配所
及的痕迹后，用国际法上的正当手段将尖阁诸



岛编入了日本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

《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将尖阁诸岛作为日本的领

土处理，并作为冲绳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施政

权下。同时，依据１９７２年《归还冲绳协定》，将
其包含在返还日本施政权的区域内，尖阁诸岛

在战后秩序和国际法的体系中一贯作为日本的

领土来处理的。

第二，所谓日本对尖阁诸岛予以了有效的

支配。尖阁诸岛编入日本领土后，日本的民间

人士在日本政府的许可下，移住尖阁诸岛，并开

展诸如鲣鱼工场及采集羽毛等活动。在一段时

间内，曾有２００人以上的住民在尖阁诸岛生活，
也征收税收。此外，即使在现在，也在合适地对

其予以警备、取缔及作为国有地加以管理。

第三，声称中国政府曾将其承认为是日本

的领土。中国政府在１８９５年日本将尖阁诸岛
编入日本领土，在东海预测可能埋藏石油以来，

至１９７０年开始关注尖阁诸岛的约７５年间，对于
日本实效支配或统治的尖阁诸岛没有提出任何

的异议。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尖阁诸岛确认

为日本的领土并置于美国的施政权下，尖阁诸

岛的一部分作为美国的射击和爆破场所使用，

在此期间，尖阁诸岛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及

中国的地图中，作为日本的领土加以处理的。

第四，确实存在“搁置”的共识吗？作为日

本的一贯立场，日本与中国之间针对尖阁诸岛

不存在“搁置”共识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在公开

的外交记录等文件中也是明确的。同时，中国

在１９９２年制定了领海法，规定尖阁诸岛是中国
的领土；２００８年后，中国派遣公务船到尖阁诸岛
附近海域并多次侵入领海，试图以力量变更现

状，这些行为无疑是与中国自身的主张———存

在“搁置”共识相矛盾的。

第五，日本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呢？在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

发挥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并可为亚太区域的

安定和发展做出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予以了支援，包括总额３兆日元以上的政府开
发援助（ＯＤＡ）。日本重视中日关系的立场不
变；日中关系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日本认识到日中关系的安定发展不仅限

于日中两国的国民，也符合区域和国际社会的

利益，所以，需要从大局出发推进日中之间的

“战略互惠关系”。①

二、“尖阁诸岛宣传资料”文件

论据之错误性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尖阁诸岛宣传资料”，
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起到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

会的“宣传”效果。可是，再美丽的宣传语言，只

要带有不实之词就会经不起反驳。在这份文件

内，主要依据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日本依据国

际法的正当手段将“尖阁诸岛”编入日本的领土

是否合理？第二，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和《归

还冲绳协定》“交还”尖阁诸岛的施政权给日本

是否合法？第三，中国在约 ７５年（１８９５—１９７０
年）间确实对尖阁诸岛的主权没有提出过异议

吗？第四，中日针对尖阁诸岛存在“搁置”的共识

吗？第五，中国的领海法（１９９２年）和在钓鱼岛列
岛周边海域的巡航行为打破了“搁置”的共识吗？

第六，中国针对“国有化”的反制措施是在以实力

改变钓鱼岛列岛的现状吗？下面对“宣传资料”

蕴涵的所谓六个论据逐一予以反驳。

２１　日本将“尖阁诸岛”编入日本的领土是非
法的，没有国际法依据

　　《日本外务省针对钓鱼岛列岛领有权的基本
见解》（１９７２年３月８日）指出，日本政府至１８９５
年通过冲绳县当局等方法多次对钓鱼岛列岛进

行了实地调查，不单认为其是无人岛，也慎重地

确认其没有涉及清朝统治的痕迹，所以在１８９５年
１月１４日内阁通过了在现地建设标志为内容的
决定，并将其正式编入日本国的领土。②

关于清朝统治钓鱼台列屿的“痕迹”不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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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指什么？如果说清朝未曾在列屿上树立界

标，这确是事实，但日本窃据该列屿时难道就曾

建立界标吗？除了１９９６年琉球政府才上去设
立的界标外，在岛上看不出任何日本设立“国

标”的“痕迹”。①

其实在 １５世纪，现代国际法尚未真正诞
生，所以难以用尚不存在的法律原则来规范当

时的行为。② 在１８世纪以前，许多国际上的行
为显示，在许多场合下，某国因发现某地，而主

张得以取得对某地的主权。其后的国际法学

者，则对发现的法律效果，加以限制，认为只可

以取得一种原始的权利（ｉｎｃｈｏａｔｅｔｉｔｌｅ），必须在
合理期间内予以有效管理，才能取得主权。不

过中国基于首先发现钓鱼岛这一点，在国际法

上就有某种权利，是毫无疑问的。③

日本国际法学者尾崎重义指出，对于先占

时是否需要将领有的意思以宣言或通告、文书

的形式对外公布，当时的国际法是不需要的，这

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判例的

支持。④ 但在国家实践中，尤其在《刚果条约》

（１８８５年２月２６日）的第３４、３５条中，则规定了
占领国负有向其他国家通告其占领行为的义

务，目的是使其他国家一旦有必要就能够提出

他们的抗议。换言之，一国在欲占领领土之前

必须向其他国家通告占领领土作为获得领土的

前提条件，否则，相关行为为非法。⑤

可见，在国际法中，对于是否需要将领有的

意思对外通报是存在争议的，也是有不同的国

家实践的。从国内法看，日本将钓鱼岛列岛编

入所谓的日本领土程序，又不同于其他无人岛

（例如，硫磺岛、南鸟岛等）均予以公示的做法，

尤其是日本内阁于１８９６年３月５日颁布、４月１
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赦令》

（第１３号），不仅没有钓鱼岛列岛，而且未通过
天皇赦令发布，违反国内法的程序，毫无国内法

效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是将钓鱼岛列

岛作为《马关条约》割让的领土予以处理的。重

要的标志之一是，到１９６９年５月５日止，日本政
府没有在钓鱼岛列岛上建立任何具有管辖痕迹

或领土意义的标志。⑥ 而此时正是１９６８年联合

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在新成立的“联合勘探亚洲

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下，由以艾默利

为首的多国（地区）地质、海洋学家出具了针对

东海物理勘探的勘测报告，报告预测在东海蕴

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后，日本才抓紧了对钓鱼

岛列岛的勘测工作，包括在钓鱼岛上设立所谓

的标桩、组成学术调查团２次（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４
日至７月１３日，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至２０日）对钓
鱼岛列岛周围海域和海底地质进行调查等。⑦

可见，日本是在预测东海包括钓鱼岛列岛周边

海域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后，才抓紧处理钓鱼

岛列岛问题的。

２２　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和《归还冲绳协定》
“交还”钓鱼岛的施政权给日本是私相授受，

中国坚决反对

　　从《日本外务省针对钓鱼岛列岛领有权的
基本见解》和“尖阁诸岛宣传资料”内容可以看

出，日本认为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与《归还

冲绳协定》取得对尖阁诸岛的施政权的。但规

范和指导《旧金山和平条约》与《归还冲绳协

定》的基础是国际法文件，尤其是《联合国家宣

言》（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开罗宣言》（１９４３年
１２月 １日）、《波茨坦公告》（１９４５年 ７月 ２６
日），以及《日本投降书》内的《向同盟国投降文

书》（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总司
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出题为《某些边远区域从日本

的统治和行政中分离》的“第６７７号指令”（１９４６
年１月２９日）等。后者属于第一层次的条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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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具有造法或立法的功能，起引导及决定性的作

用；前者属于第二层次的条约，具有合同或契约

性的功能，起具体执行或实施的作用。当第一层

次的条约内容与第二层次的条约内容发生冲突

时，应遵守第一层次条约内容，因为其位阶较高。

而从国际法第一层次条约规定，可以看出，钓鱼

岛列岛属于中国应收复的领土，不容置疑。

尤其应指出的是，在依据《旧金山和平条

约》和《归还冲绳协定》“交还”尖阁诸岛的施政

权中，美国主要违反了以下原则。第一，违反大

国协商一致原则。以中、美、英、苏为首的２６个
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

言》第２条规定：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
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

或和约。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中、美、英、苏发表了《四
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四大国决心在打

败敌人及处理敌人投降方面，采取共同行动。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盟国一致原则和不单独

媾和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间的庄重约定，各国

必须遵守。第二，违反联合国托管制度宗旨和

原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第７６条的规定：托管
制度的基本目的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增进

托管领土居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

展……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显

然，美国依据《归还冲绳协定》“交还”托管领土

并未实现上述目标。同时，在考虑托管领土的

主权问题时，必须记住主权本身（或可称“剩余

主权”）和主权的行使之间的区别；主权的行使

显然是托付给托管国的，但受联合国监督，并对

联合国负责。因此，非经被认为拥有主权的联

合国核准，托管国不能割让托管领土，或以其他

方式改变托管领土的地位。①

２３　中国在约７５年（１８９５—１９７０年）间对钓鱼
岛的主权曾多次提及

　　日本“尖阁诸岛宣传资料”指出，在１９７０年
以前没有国家包括中国对钓鱼岛列岛提出主权

主张，这不符合事实。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２日，美国
主导下的盟军总司令部划定的日本渔区图，将

中国钓鱼岛渔区划入日本渔区，遭到中国政府

的反对，但盟军知错不改，向中国和其他盟国解

释说：“日本粮荒急迫，应增加渔产，俾谋救急”，

希望盟国谅解。② 可见，盟军明知钓鱼岛不是日

本的领土，且中国明确反对，却仍将钓鱼岛划入

日本渔区，理由是出于对日本粮荒的救济。

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３年，美军琉球当局将托管范围包
括钓鱼岛列岛的“依据”并非认为其是日本的领

土，而是按照１９４４年的日本陆军地图地名索引
确定的。③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依

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将钓鱼岛列岛划归

琉球，所以日本在台湾的官员移交给中国政府

接收台湾（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的图册中，当然
不包括钓鱼岛列岛。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根

本不符合日本声称的在１９７０年前无任何国家
提出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的事实。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在１８９５—１９７０年间，应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日本依据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

权，中国政府当然无可争辩，也谈不上日本在此

期间的所谓“有效统治”。第二，在１９４６—１９７０
年，钓鱼岛列岛在美国的“占领”或“管理”之

下，但直到１９６８年台湾渔民到钓鱼岛列岛周边
海域的活动并未受到干扰，在美国表示要将该

列岛的行政权“交还”日本时，就提出了异议，并

一再要求美国交还中国。这些现象表明，美国

的所谓“占领”或“管理”只是形式，实质上中国

人民早就将其当作自己的领土来使用。④

２４　中日针对钓鱼岛列岛存在“搁置”的共识

不可否认，日本政府否定在钓鱼岛列岛问

题上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是中日两国无法

解决钓鱼岛列岛问题的重要因素。尽管“搁置

争议”内容在《中日联合声明》（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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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显现，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１９７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后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政
府副总理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上的有关回

答内容，表明两国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存在约定不涉及钓鱼

岛问题的事实。① 换言之，中日两国领导人同意

就钓鱼岛问题予以“搁置”。否则的话，针对邓

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日本政府可作出

不同的回答，而他们并未发表不同的意见，也没

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这表明对于“搁置争议”日

本政府是默认的。在此应该注意的是，由于邓

小平副总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上的回答是在两

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文件后举行

的，所以针对钓鱼岛列岛问题的回答，具有补充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原则性、抽象性等缺

陷的功能，即具有解释性和补充性的作用和效

果。明确地说，邓小平的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针

对钓鱼岛问题的回答内容，也具有一定的法律

效力。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２条规
定，为证实由适用第３１条（解释之通则）所得之
意义起见，或遇依第３１条作解释而意义仍属不
明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

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

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换言之，

邓小平副总理在记者俱乐部上指出的两国政府

首脑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的谈判中，约定不涉及钓鱼岛问题，并同意予

以“搁置”的事实，就是对它们的补充和说明。

此后，日本政府也是以此“搁置争议”方针处

理钓鱼岛列岛问题的，具体方针为“不登岛、不调

查及不开发、不处罚”。以“搁置争议”共识的精

神，处理两国间问题的具体实践之一为《中日渔

业协定》（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签署，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１
日生效）。因为其未把钓鱼岛列岛周边海域纳入

《中日渔业协定》的作业和管辖范围，说明中日两

国承认对钓鱼岛列岛问题存在争议。②

如果说，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就钓鱼岛列岛

问题达成“搁置”的共识，又怎么能维护４０余年
间的相对稳定呢？可见，“搁置争议”共识的作

用是巨大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２５　中国的领海法（１９９２年）和在钓鱼岛列岛周
边海域的巡航并无打破“搁置”的共识

　　由于历史原因和海洋法的发展，尤其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于１９８２年获得通过，中国与不
少海洋邻国之间存在的岛屿领土和海域划界争

议显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这些海洋划界争
议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又要争取与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

环境和区域安全环境。为此，中国政府和领导人

开始探索各种妥善处理海洋领土和海域划界争

议问题的政策和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

和方法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此

政策和方法在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时，在日本

记者俱乐部上正式对外公布，并作了明确的阐

述。“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成

为我国处理包括钓鱼岛列岛问题在内的海洋问

题争议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得到切实的贯彻。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涵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坚持“主权属我”的

立场；第二，兼顾他方的立场和关切，可以在“搁

置争议”的情形下，与他方积极探讨开展合作的

途径和方法，包括合作开发和共同开发，以共享

资源利益；第三，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

依据公认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利

用和平方法公平解决海洋领土和海域划界问

题。③ 而体现此政策的具体做法之一为，我国于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５日通过的《领海及毗连区法》。
《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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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

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

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岛屿。从此后的中国政府的实践看，

《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２条的领土条款，只是确
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范围，宣示了国家对其的

主权，但中国政府未对其实施具体的管辖行为，

依然遵守“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

则来处理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海洋问题。

至于中国海监两艘公务执法船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８日巡航钓鱼岛周边领海的活动，只是为
了贯彻中国海监行使国务院授权巡航中国管辖

海域的执法义务，以确保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及航行安全，避免再次发生诸如２００８年
６月１５日台湾保钓行动联盟“联合”号撞沉那样
的事件，并没有打破“搁置争议”的原则和精神。

即使现今，中国政府仍坚持“搁置争议”的立场

和态度，希望与日方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依据

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妥善合理地处理钓鱼岛列

岛争议问题，发展中日关系。

２６　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改变现状在先，中
国的反制措施是主权国家的权利

　　针对日本右翼挑起的“购岛”言行，日本政府
误判国际形势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的严重性，怂

恿右翼挑战中国针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意志和决心，并在美国所谓《美日安保条

约》第５条适用钓鱼岛列岛的表态下，日本政府
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实施了

所谓的“国有化”钓鱼岛三岛的行为，并以履行

“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国内法程序为借口，实现其

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对钓鱼岛三岛的所谓“实效控

制”目的，理应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制。①

事实上，日本政府为“强化”对离岛的管理，

实现“海洋立国”目标，包括更多地获取海洋空

间和资源等，在“国有化”钓鱼岛三岛之前已在

２０１１年５月和２０１２年３月对确定专属经济区
外缘的４９个离岛作出了在地图、海图上记载的
决定。② 当然，这４９个离岛与钓鱼岛三岛的性

质完全不同，因为钓鱼岛三岛不是日本的领土，

而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作为包括钓鱼岛三岛

的“国有化”行为在内的强化对离岛的管理措

施，必然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

议。主要的反制措施为：

第一，公布钓鱼岛列岛标准名称。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国家海洋局受

权对我国海域海岛进行了名称标准化处理，并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局、民政部于２０１２年３
月３日公布了钓鱼岛列岛共７１个岛屿的标准名
称，内容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和位置描述。③

第二，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列岛领海基线发表

声明。即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就中国钓
鱼岛列岛的领海基线发表了声明，公布了钓鱼岛

等岛屿作为基点的经纬度坐标，从而确立和明确

了钓鱼岛等岛屿以直线基线为基础的领海制度

及其他海域的管辖范围。中国钓鱼岛列岛领海

基线声明指出，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

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１２个
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

各相邻５个基点之间的直线基线。④

第三，公布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

分地理实体标准名称。即经国务院批准，国家

海洋局、民政部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公布了钓鱼
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标准名

称及位置示意图，共２６个。
第四，其他的措施。例如，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１１

日起，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预报台正式发布钓

鱼岛附近海域的海洋环境预报。即国家海洋预

报台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起，在继续保持原有预
报东海海域海洋环境预报的基础上，将每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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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未来２４小时海况、海浪和海
温等海洋要素变化情况进行预报；预报的节目

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外，还将通过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国家海洋局门户网站、中国海洋报、人

民微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渠道进行发布。

这对于我国渔民作业、过往船只和有关部门对

钓鱼岛列岛附近海域巡航活动的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保东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中国钓鱼岛

列岛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域。这些行为完

成了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对钓鱼岛列岛领海制度的法定手续，也

为我国对钓鱼岛列岛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

航提供了保障。此外，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于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发布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白皮书，系统地阐述了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和本质等内容，体现了中国政府坚定地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

总之，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国有化”钓

鱼岛三岛的反制措施，包括利用公务船只加强

对钓鱼岛列岛周边海域的巡航和管理，都是依

据法律特别是钓鱼岛列岛领海制度实施的文明

行为，根本不符合日本“尖阁诸岛宣传资料”鼓

吹的中国在用实力改变现状的事实。这种以中

国在东海包括钓鱼岛列岛所谓以实力改变现状

的说辞，旨在为其扩充军力、争取集体自卫权、

加强日美同盟等提供外部借口。进而为其加强

对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投入，以及增强军备等

措施提供外部“威胁”因素，为修正完善其防卫

政策服务的做法，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

家强烈关注和彻底批判。

三、结　语

我们奉劝日本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尊重

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依据国际法通过平等对

话和协商等方法，合理处理钓鱼岛列岛争议问

题，以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及发展。

当然，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近期要改变日本的对

华政策，放弃其“基本立场”是不可能的。为此，

中国必须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对日本的政策，包

括准确定位中日关系，分析日本在中国和平发

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特别应一改先期

“搁置争议”放任其变的态度，切实加强对日本

挑衅和恶化事态的研判和应对。同时，应积极

主动地利用媒体资源，深刻批驳日本的“基本立

场”和所谓论据的错误性，宣传我国拥有钓鱼岛

主权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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